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场摇号规则及须知
    根据挂牌出让文件要求，当地块网上竞价达到最高限价时，仍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竞买人愿意继续竞价的，停止网上竞价，改为现场摇号确定竞得人，所有接受最高限价的竞买人均可参加摇号。为体现土地出让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确保现场摇号顺利进行，特制定本规则：
    一、竞买人参加现场摇号前须向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提供所有报名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等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的竞买人可签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现场摇号资格书》。
    二、竞买人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参加现场摇号；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到场可委托其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参加摇号的，须出具其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委托书和本人的身份证明。
摇号方式。
1、由每个有效竞买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公开随机抽取代表该竞买人的号码投入摇号机（号球数量与有效竞买人的数量保持一致），当场公布每个号码所对应的竞买人。

2、摇号机公开随机抽取其中的一个号码，以随机落下的第一个球（须唯一）所示号码对应的竞买人即为竞得人，若出现球被卡或球未下落或落下两个及两个以上号球，则摇号作废，重新摇号。

3、整个摇号过程实行全程录像、全程公证。摇号时间和地点在挂牌出让文件中明确。

四、现场摇号确定的竞得人与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当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五、现场摇号与网上竞价均为地块公开出让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规则解释权归仪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仪征分中心。

